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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启用施工监理合同履约情况通报平台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规划建设办、松山湖规划建设局、虎门港管委会，各施工、监理企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建设工程施工、监理合同履约的监督管理，监督合同履行，保证合同依法依规实施，我局决定于2008年10月8日起启用施工监理合同履约情况通报平台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从2008年10月8日起，我市新开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施工、监理合同履约情况通报制度。

（一）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应依照工程进度、建设规模和合同工期，按确定的合同履约定期跟踪检查阶段，建立合同履约定期跟踪检查机制，及时开展合同履约检查。

（二）由监理单位通过“东莞建设网-办事指南-合同备案-表格下载”和施工监理合同条款，如实填写《东莞市建设工程施工监理合同履约管理手册》（附件）并打印一份，按要求盖章后，在合同备案时一并送市建设局。

（三）合同备案后，随合同凭证领取网上“施工监理合同履约通报平台”的用户帐号和密码。

二、施工过程中，监理单位应按照合同履约定期跟踪检查阶段，将施工、监理合同的甲乙双方的履约情况通过网上合同履约通报平台（进入“东莞建设网”点击右上方“网上合同监管”或直接输入网址：http://121.10.6.236/dg_js_sgjlht/）上报市建设局。合同履约定期跟踪检查阶段按进度划分五个阶段：

第一次阶段：从施工准备阶段至工程项目开工前总监理工程师签认开工报告表，进行第一次合同跟踪；

第二次阶段：工程进行到基础阶段至完成基础验评，进行第二次合同跟踪；

第三次阶段：工程进行到主体阶段至完成主体验评，进行第三次合同跟踪；

第四次阶段：工程进行到竣工阶段至完成竣工验收，进行第四次合同跟踪；

第五次阶段：工程竣工验收使用至工程质量保修期，进行第五次合同跟踪；

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也可单独或联合填写《合同履行其他情况记录表》（见《合同履约管理手册》表-4），在任何时间均可通过网上平台上报市建设局。

二○○八年十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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